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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30 日至 5月 11 日，维也纳 
 
 

  核不扩散和违约行为 
 
 

  大韩民国提交的工作文件 
 
 

1. 《不扩散条约》自始即全球核裁军和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础组成部分。不扩散

核武器是《不扩散条约》制度的根本目标。只有公允平衡地同时追求实现另外两

个支柱组成部分，即核裁军及和平利用核能，这个目标才能实现。大韩民国重申，

它深信维持《不扩散条约》三大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是维护条约完整性及其存续

能力所至关重要的。核武器扩散的威胁日增，而各种传统对策不足以应付这些威

胁， 在在说明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巩固《不扩散条约》制度。 

2. 普遍加入条约是防止核武器扩散的任何战略的核心要素。大韩民国促请尚未

加入《不扩散条约》的三个国家，作为无核武器国家，不预设条件，毫不迟延地

加入条约。在它们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条约之前，大韩民国也促请这三个国家

不采取有违条约宗旨的行动，包括不进行任何核试验，不转让任何敏感的核材料

和技术。 

3. 国际社会也应当努力实现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普遍化并予以加强。今

年，我们庆祝原子能机构成立五十周年。大韩民国支持原子能机构发挥作为负责

核查和保证遵守不扩散义务的主管当局的重要作用。原子能机构保障协定附加议

定书的普遍化将能加强各缔约国遵行不扩散义务的信心。这是在和平利用核能方

面进行畅通无阻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大韩民国吁请尚未签署附件议定书

的国家毫不迟延地签署附加议定书。韩国也支持以议定书作为供应核材料与技术

的条件。 

4. 在应付遵行条约的挑战方面，确认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别应起

的作用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遵行条约的定论应以原子能机构客观、专业判断

为基础。 针对不遵行情况加强实施一个有效和可靠的机制是维护条约完整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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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权威所不可或缺的。此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发挥重大

作用，对原子能机构提请它处理的不遵行情况采取适当措施，强制各国遵行保障

制度所规定的义务。 

5. 注意到《不扩散条约》内没有对付不遵行义务的过程办法，大韩民国支持各

方讨论如何加强《不扩散条约》的遵行机制和保障义务。韩国希望看到我们对遵

行义务的讨论会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其中巩固保障制度的权威应当是最最优先的

讨论内容之一。 

6. 近年来《不扩散条约》制度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违约行为挑战尚未解决。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方案一直以来是对东北亚及周围地区的和平与

安全的一项威胁。朝鲜于 2006 年 10 月 9 日进行的核试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批评。因此，当六方于 2 月 13 日议定了处理当前局势的初步步骤，进而谋求朝

鲜半岛的全面非核化时，人们如释重负。各方必须毫不迟延地忠实执行协议，这

是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 

7. 六方进程取得成功，不仅可以强化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还可以向其他区域

证明，采取多边办法巩固全球不扩散制度是有效的办法。大韩民国强调它承诺采

取外交方式，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求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问题，并承

诺在此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8. 至于伊朗核问题，大韩民国真诚希望伊朗立即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和 1747(2007)号决议，以及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的有关决议，通过

外交，和平予以解决。韩国希望着重指出，《不扩散条约》第四条规定的和平利

用核能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但应以遵行同一条约第一、二、三条规定遵行不扩

散义务为条件。在这方面，韩国认为，出口管制制度，最重要的是核供应国集团，

要发挥建设性作用，对核技术和具有扩散潜能的物品加以管制，这是补救《不扩

散条约》漏洞的一个实际可行的办法。 

9. 当今世界还面对着非国家行为人谋求取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所

做成的与日俱增的威胁。大韩民国全力支持正在作出的加强裂变物质的实物保护

的努力。国际社会必须协力合作，共同应对这些威胁。这些威胁是国家体制所不

足以应对的。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及更新的第

1673(2006)号决议可作为我们努力建立和巩固一个针对非国家行为人的有意义

的不扩散机制的重心。所有会员国必须全面执行这些决议，为了防止将敏感核材

料、设备和技术扩散到非国家行为人手中，这是具有关键重要性的。 

 


